梁河县2016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
根据县人大常委会2016年预算草案审议工作要求，现将我县2016年均衡性转移支付、县级基本财力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均衡性转移支付

2016年我县获得州对县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4760万元，全部用于落实全县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工资政策和养老保险改革2015年四季度及2016年全年人员性刚性支出，以确保人员工资发放，县乡机构正常运转。 

二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
2016年上级补助我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22906万元。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（试行)的通知》（云财预〔2011〕392号）精神，补助资金以县乡政府“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”为目标，保障县乡政府实施公共管理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出台的各项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需求。在资金使用上，用于村干部岗位补贴提标补助30万元，60年代初期精简退职人员提高收入补助12万元，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补助35万元，五保户供养补助509万元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抚恤费及遗属生活补助592万元，以及社会保障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公共安全、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和弥补县乡村机构基本运转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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